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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9年12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2月27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和监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人，全体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的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全体董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岳红伟、施彦冰、陈建军签署《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以8元/股的价格将持有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能科技” ）330.5786万股

（占派能科技当前总股本的2.847%）股份转让予岳红伟、施彦冰、陈建军，交易金额合计为26,446,288.00

元。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派能科技股份。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份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所发表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二）全体董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捐赠现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接受关联方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捐赠的现金3,000万元。 公

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关于受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监事会所发表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

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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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2019

年12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2月27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

体监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蔡立强先生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的监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捐赠现金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无需支付对价，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

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关于受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所发表的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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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31日与岳红伟、施彦冰、陈

建军签署了《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公司以8元/股的价格将持有的上海派能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能科技” ）330.5786万股（占派能科技当前总股本的2.847%）股份

转让予岳红伟、施彦冰、陈建军，交易金额合计为26,446,288.00元。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派能科技

股份。

2、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4、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岳红伟，1974年出生，住址为山东省嘉祥县，本次受让前持有派能科技3,215,083股股份。

2、施彦冰，1986年出生，住址为江苏省常州市，本次受让前持有派能科技694,583股股份。

3、陈建军，1971年出生，住址为山东省东营市，本次受让前持有派能科技416,750股股份。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95826254X

（3）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887弄73号

（4）法定代表人：韦在胜

（5）注册资本：11,613.3333万元

（6）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8日

（8）经营范围：锂电池以及其他类型电池的研发、销售以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通信用备用电源

的设计、销售，以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8月31日

1 资产总额 48,129.26 69,159.83

2 负债总额 23,465.77 37,738.21

3 净资产 24,663.49 31,421.62

序号 项 目 2018年1-12月 2019年1-8月

1 营业收入 37,719.67 43,681.07

2 净利润 2,179.96 6,758.14

以上2018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9年1-8月数据未经审计。

2、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对该笔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3、截至协议签署时，公司持有的派能科技330.5786万股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公司已知的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5、派能科技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岳红伟

丙方：施彦冰

丁方：陈建军

（一）股份转让数量及转让价格

甲方同意按照8元/股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派能科技330.5786万股 （占派能科技当前总股本的

2.847%）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按派能科技现状转让给乙方、丙方和丁方，金额合计为26,446,

288.00元；乙方、丙方和丁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

甲方所持派能科技股份向乙方、丙方和丁方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1）甲方向乙方转让192.5786万股，占派能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1.658%，转让价款为1,540.6288万

元；

（2）甲方向丙方转让92万股，占派能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0.792%，转让价款为736万元。

（3）甲方向丁方转让46万股，占派能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0.396%，转让价款为368万元。

（二）股份变更、价款支付及交割

1、各方一致同意，在标的股份解除冻结当日，乙方、丙方和丁方应分别将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的50%

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同时，甲方应敦促派能科技按照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在标的股份解除冻结当日

相应更新股东名册并加盖派能科技公章后交付乙方、丙方和丁方，甲方亦应敦促派能科技于更新股东名

册的同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录入新股东变更情况进行公示。

2、乙方、丙方和丁方获得派能科技签发的新股东名册，且乙方、丙方和丁方将各自股份转让款项的

50%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本次股份转让即视为交割，剩余50%股份转让款在乙方、丙方和丁方获得

派能科技签发的新股东名册后5个自然日内完成支付。

（三）违约责任

1、乙方、丙方和丁方应于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相关价款的支付义务。 除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非

乙方、丙方或丁方原因外，如乙方、丙方和丁方逾期履行上述付款义务，需要按照年化8%的利率向甲方支

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逐日计算，直至甲方收到全部应收款项。

2、如标的股份交割完毕后，标的股份存在协议约定以外的交割日前的标的股份冻结情形，则甲方应

协调解除该等冻结，并自交割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冻结解除手续。 如甲方未能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冻

结解除手续，则乙方、丙方和丁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 本协议终止后，甲方必须无条件将乙方、丙方和丁

方已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在确认交割失败本协议终止后的10个自然日内退还；每逾期1天，转让方按

照年化8%的利率向受让方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逐日计算，直至受让方收到全部应收款项。 乙方、丙方

和丁方应于本协议终止后的10个自然日内协调派能科技将股东名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的股

东信息等还原为标的股份转让前的状态，如因标的股份转让导致派能科技董事、监事席位变动的，乙方、

丙方和丁方应将董事、监事席位恢复成股份转让前的状态。 同时，各方一致确认，甲方在本协议终止的10

个自然日内除需按照前述约定向乙方、丙方和丁方返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外，无需向乙方、丙方和丁方承

担其他责任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违约责任。

3、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由于其中一方的过失，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不能及时履

行，并因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为本次股份转让而发

生的任何税费以及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如属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共同的过失，则根据实

际情况由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分别承担各自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四）其他

1、本协议的变更，须经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签署书面变更协议方能生效。

2、本协议由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签订，自乙方、丙方和丁方签字、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是各方在派能科技2019年8月31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长期股权

投资收益及派能科技的良好发展，经友好协商，共同确认派能科技的整体估值约为9.3亿元，对应本次转让

的股份的交易金额为26,446,288.00元。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安排。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涉及公司股份转让或

者高层人士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2、本次股份转让所得款项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2019年以来，公司现金流趋于枯竭，各项业务难以开展，为缓解现金压力，公司拟转让部分股权类资

产。公司参股派能科技后，派能科技经历多次增资扩股，公司所持股份比例逐步被稀释。为盘活公司资产、

回笼资金，公司决定转让所持派能科技的全部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本次交易相关款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可获得投资收益1,144.63

万元（未经审计），对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回笼资金，缓解公司资金压力，符合公司整体规划。 在派能

科技2019年8月31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及派能科技的良好发展，经

交易各方协商定价，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股份转

让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与岳红伟、施彦冰、陈建军签署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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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捐赠现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接受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致云” ）向公司捐赠的现金3,

000万元。

2、2019年11月27日，公司收到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凭德投资” ）的《告知声明

函》，为了充分落实凭德投资股东与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相关内容实施，协助公司纾困重组且有效的促进

公司良性发展， 凭德投资及其战略关联一致行动方宁波致云从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27日从二

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票超过2,100万股， 同时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1,000万

股，且成为公司不低于5.00%的重要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第10.1.6条规定，宁波

致云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受赠现金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MA2AEMHT1H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198号2-11室

5、法定代表人：郭晓月

6、注册资本：2,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7年9月29日

8、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管理。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架构：宁波致云为北京致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31,906,608.10 34,517,175.95

2 负债总额 11,950,500.00 14,560,500.00

3 净资产 19,956,108.10 19,956,675.95

序号 项目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1 营业收入 - -

2 净利润 -43,891.90 570.36

11、关联关系：2019年11月27日，公司收到凭德投资的《告知声明函》，为了充分落实凭德投资股东

与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相关内容实施，协助公司纾困重组且有效的促进公司良性发展，凭德投资及其战

略关联一致行动方宁波致云从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27日从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票超过2,

100万股，同时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1,000万股，且成为公司不低于5.00%的重

要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第10.1.6条规定，宁波致云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宁波致云向公司捐赠现金3,000万元，公司无需支付对价。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捐赠方）：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受赠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捐赠金额：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现金人民币3,000万元。

2、捐赠资金用途：双方一致同意，上述捐赠现金由乙方自行支配，甲方不做限制。

3、捐赠资金支付：甲方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捐赠资金汇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五、自2019年11月27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宁波致云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受赠现金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宁波致云为落实其股东与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协助公司纾困重组、有效促进公司良性发展，向

公司捐赠现金3,000万元。 本次受赠现金将计入资本公积，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状况，具体会计处理以

及最终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

七、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就《关于接受关联方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捐赠现金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

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认为本次受赠现金是宁波

致云为协助公司纾困重组、有效促进公司良性发展而作出的决定，公司无需支付对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宁波致云向公司捐赠现金3,000万元，公司无需支付对价，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受赠现金事项。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无需支付对价，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

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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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向中建材蚌

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从事绿色

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产以及光伏发电站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公司于

2018年9月1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22），并分别于2018

年9月27日、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1月29日、2018年12月13日、

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23日、2019年2月13日、2019年2月27日、2019年3月13日、2019年3月27日、

2019年4月11日、2019年5月14日、2019年5月28日、2019年6月12日、2019年6月26日、2019年7月10日、

2019年7月24日、2019年8月7日、2019年8月21日、2019年9月4日、2019年9月19日、2019年10月10日、

2019年10月24日、2019年11月7日、2019年11月21日、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19日发布了 《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28、2018-132、2018-139、2018-144、2018-149、

2018-154、2018-159、2019-007、2019-012、2019-015、2019-025、2019-027、2019-035、2019-058、

2019-064、2019-067、2019-072、2019-075、2019-086、2019-089、2019-094、2019-102、2019-107、

2019-109、2019-113、2019-126、2019-132、2019-148、2019-170），于2019年1月9日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增加标的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于2019年4月25日发布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暨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发布了《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7），披露了漳州市

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交通集团” ）、福建诏安金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诏

安金都”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9.63亿

元，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猛狮” ）恢复生产和新项目的建

设。 同时，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机构备案后的资产作为出资参与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漳州交通集团及诏安金都拟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事项。2019年4月1日，福建

猛狮举行四方合作项目生产启动仪式，福建猛狮1#厂房A线已进入连续生产状态。 漳州交通集团、诏安金

都已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发出EPC工程招标公告，并于

2019年10月25日与中标单位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正常推进过程中，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原定的审计、评估

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拟将财务数据再加审，审计、评估

基准日拟相应调整为2019年12月31日，但不排除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情况对审计、评估基准日

进一步进行调整，公司将组织审计、评估机构推进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并督促各相关方

有序完成后续有关工作。 鉴于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在

2019年已积极采取了有效措施以解决保留意见所涉及的相关事项，争取消除保留意见，并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各方就交易方案进行进一步协商。 同时，因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因此本次

交易还需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备案等程序。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

开会议，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评估基准日拟调整为2019年12月31日，但不排除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的情况相应调整审计、评估基准日，审计、评估基准日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是否消除保留意见需

以2019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目前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未能消除保留意见可能会对公司正在

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产生负面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标的资产在完成审计、资产评估等必要程

序后，各方还需友好协商并就本次交易签署正式交易协议，交易事项需由相关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内部制度文件的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等程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

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10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

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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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解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535,048,889�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月10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 2015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40号），核准红阳能源向沈阳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沈煤集团” ）发行546,694,237股股份、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信达” ）发行145,241,948股股份、向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锦天

投资” ）发行96,798,445股股份、向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锦瑞投资” ）发行

48,399,222股股份、向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锦强投资” ）发行48,399,222

股股份，同时，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95,207,213股新股募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

2015年12月15日， 募集配套资金所非公开发行的247,664,478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8.01元/股，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1,983,792,

468.78元，募集资金净额1,943,566,619.40元。 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1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1 25,948,314 207,845,995.14

2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1 37,453,183 299,999,995.83

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01 24,968,789 199,999,999.89

4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1 37,078,651 296,999,994.51

5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1 28,733,895 230,158,498.95

6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8.01 30,586,766 244,999,995.66

7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1 2,969,787 23,787,993.87

8 刘晖 8.01 24,968,789 199,999,999.89

9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01 34,956,304 279,999,995.04

合 计 ─ 247,664,478 1,983,792,468.78

3、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天投资、锦强投资、锦瑞投资本次发行

股份已于2015年11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相关手续。

其余九家投资者本次发行股份已于2015年12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股份登记相关手续。

4、 2015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共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33,197,552股。 其中：

沈煤集团：（1）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红阳能源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按照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补偿协议》进行股份补偿的股份除外。 上述股份的解锁以其履行完毕其前一

年度股份补偿义务为前提。（2）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红阳能源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的，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

红阳能源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

前，沈煤集团不转让其在红阳能源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交易前，沈煤集团持有红阳能源91,097,500股股票。对此，沈煤集团已出具承诺函，如果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顺利完成， 沈煤集团在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红阳能源91,097,500股股票在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自本次交易取得的红阳能源增发股票登记至沈煤集团名下之日起算）锁定12个月。

中国信达：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红阳能源股份按照下列方式分批解锁：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每满

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分别解锁1/3，上述股份的解锁以其履行完毕其前一年度股份补偿义务为前提。

锦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资：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红阳能源股份按照下列方式分批解锁：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每满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分别解锁1/3， 上述股份的解锁以其履行完毕其前一年度

股份补偿义务为前提。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

让。 解禁时间为2016年12月16日。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相应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

规定、规则和要求办理。

二、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15年公司与控股股东沈煤集团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中， 公司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票885,533,074股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1月

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247,664,478股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手续。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共新增股份1,133,197,552股，总股本由207,681,760股变为1,340,879,

312股。

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92,631,500 1,133,197,552 1,225,829,052 91.4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15,050,260 115,050,260 8.58

股份总额 207,681,760 1,133,197,552 1,340,879,312 100.00

2、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2016年6月23日，公司第六次安排26万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637,791,737 637,791,737

2、其他 588,037,315 -260,000 587,777,315

限售流通股合计 1,225,829,052 1,225,569,0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115,050,260 260,000 115,310,260

股份总额 1,340,879,312 1,340,879,312

3、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重组

时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如标的公司经减值测试未达到标的资产注入时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以及业绩

未达到其盈利预测数，相关发股对象将对公司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因此，2016年10月18日，回购注销沈

煤集团、西藏锦天投资合伙企业、西藏锦瑞投资合伙企业、西藏锦强投资合伙企业共计7,917,235股。

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225,569,052 -7,917,235 1,217,651,817 91.3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15,310,260 115,310,260 8.65

股份总额 1,340,879,312 -7,917,235 1,332,962,077 100.00

4、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2016年11月17日公司安排153,559,573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631,944,726 -91,097,500 540,847,226

2、其他 585,707,091 -62,462,073 523,245,018

限售流通股合计 1,217,651,817 -153,559,573 1,064,092,24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115,310,260 153,559,573 268,869,833

股份总额 1,332,962,077 0 1,332,962,077

5、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2016年12月16日公司安排247,664,478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540,847,226 540,847,226

2、其他 523,245,018 -247,664,478 275,580,540

限售流通股合计 1,064,092,244 -247,664,478 816,427,76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268,869,833 247,664,478 516,534,311

股份总额 1,332,962,077 0 1,332,962,077

6、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重组

时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如标的公司经减值测试未达到标的资产注入时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以及业绩

未达到其盈利预测数，相关发股对象将对公司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因此，2017年1月11日，公司回购并

注销中国信达1,553,142股。

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回购前（股） 本次增减变化（股） 本次回购后（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816,427,766 -1,553,142 814,874,624 61.20

二、无限售流通股 516,534,311 516,534,311 38.80

三、总股本 1,332,962,077 -1,553,142 1,331,408,935 100.00

7、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2017年2月3日公司安排46,860,841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540,847,226 540,847,226

2、其他 274,027,398 -46,860,841 227,166,557

限售流通股合计 814,874,624 -46,860,841 768,013,78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516,534,311 46,860,841 563,395,152

股份总额 1,331,408,935 1,331,408,935

8、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2017年11月17日公司安排112,946,279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540,847,226 540,847,226

2、其他 227,166,557 -112,946,279 114,220,278

限售流通股合计 768,013,783 -112,946,279 655,067,50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563,395,152 112,946,279 676,341,431

股份总额 1,331,408,935 1,331,408,935

9、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重组

时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如标的公司经减值测试未达到标的资产注入时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以及业绩

未达到其盈利预测数，相关发股对象将对公司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因此，2019年1月10日，回购注销沈

煤集团、中国信达、西藏锦天投资合伙企业、西藏锦瑞投资合伙企业、西藏锦强投资合伙企业共计9,391,

541股。

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655,067,504 -9,391,541 645,675,963 48.8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676,341,431 676,341,431 51.16

股份总额 1,331,408,935 -9,391,541 1,322,017,394 100.00

10、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2019年1月24日公司安排109,353,074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535,048,889 535,048,889

2、其他 110,627,074 -109,353,074 1,274,000

限售流通股合计 645,675,963 -109,353,074 536,322,88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676,341,431 109,353,074 785,694,505

股份总额 1,322,017,394 1,322,017,394

三、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沈煤集团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红阳能源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按照

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补偿协议》进行股份补偿的股份除外。 上述股份的解锁以其履行完毕其前一年度股

份补偿义务为前提。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红阳能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

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的承诺； 红阳能源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 招商证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对红阳能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六、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535,048,889�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月1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35,048,889 40.47 535,048,889 0

合计 535,048,889 40.47 535,048,889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535,048,889 -535,048,889 0

2、其他 1,274,000 1,274,000

限售流通股合计 536,322,889 -535,048,889 1,274,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785,694,505 535,048,889 1,320,743,394

股份总额 1,322,017,394 1,322,017,394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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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部分债务豁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斯太尔” ）收到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

色木棉” ）出具的《关于（2018）粤03民初3080号民事调解书之债务减免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债务基本情况

2017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斯太尔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与金色木棉签署了《融资协议》，江苏

斯太尔向金色木棉贷款人民币10,000万元，贷款期限18个月，公司以部分房产进行抵押，同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2018年6月，江苏斯太尔因涉及重大诉讼导致账户被冻结，未能及时偿还金色木棉贷款本金及

利息等。 为此，金色木棉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分别于2019年4月和2019年10月

出具了《民事调解书》（2018粤03民初3080号）及《执行裁定书》[（2019）粤03执3542号]，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金色木棉借款合同纠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关

于金色木棉贷款逾期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

二、债务豁免情况

鉴于目前公司及江苏斯太尔涉及多项诉讼，且经营状况不佳，金色木棉同意若公司及江苏斯太尔能

于2020年3月31日前偿付其债权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 则金色木棉同意减免江苏斯太尔尚欠其债

务中的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利息人民币4,880,000.00元、罚息人民币29,049,863.01元（其中利

息、罚息计止日期为2019年12月18日），以及实现债权费用等相关费用。 减免后双方确认金色木棉债权

金额为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大写：伍仟万元）。 若公司及江苏斯太尔未能于2020年3月31日前偿

付其债权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则前述债权减免无效。

三、本次债务豁免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上述债务豁免预计将增加公司营业外收入约人民币85,616,840.76

元，本次债务豁免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偿债压力，对改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该

豁免事项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且以上债务豁免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审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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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

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且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25元/股，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披露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4,229,38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70%，最高成交价为18.9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1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50,158,011.72元（不含

交易费用）。

二、 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6,663,586股（2019年11

月5日至2019年11月11日），未达到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8年11月1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份成交量之和34,406,313股的25%，即8,601,578.25股。

3、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当日交易涨幅限制，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在回购

实施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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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天信息” 或“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月2日

收到高级副总裁陈宇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陈宇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高级副总裁职

务，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宇峰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其辞职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截止2020年1月1日，陈宇峰先生本人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2,906股。 根据陈宇峰先生《关于持

有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陈宇峰先生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陈宇峰

先生于2015年7月用自有资金委托南天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增持的南天信息股票， 已委托云南省工

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陈宇峰先生承诺对该部分股票继续按委托协议的约定执行。

陈宇峰先生在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陈宇峰先生在任职高级副总裁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0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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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于2019年11月12日、2019年12月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11,506.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3,010.5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86元/股。

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相关事项及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2月21日以及2019年12月

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基于此，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末，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8,825,7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11%，其中最高成交价为4.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12元/股，合计支付的总金

额为人民币36,540,822.68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形式。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12月30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积成交量为8,

173.65万股，公司自首次回购之日至目前回购股份的总量为1,648.46万股，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

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积成交量的25%，即2,043.41万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间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